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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2009 年 3月 11日以电话和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09 年 3 月 22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9 人，公司董事尚衍国先生、王道麦先生分别委托公司董事长王纪年先生、董事程

利民先生代行表决权，公司独立董事李鸿昌先生委托独立董事潘飞先生代行表决

权，公司董事郭志忠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与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纪

年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08 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三、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核销部分应收账款

的议案》； 

2008 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和蔓延，全球实体经济严重受挫，国内相关

行业也因此受到较大影响，本公司在电力系统以外的部分客户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

大。报告期内，公司对应收账款进行了全面清理，但鉴于部分债务人已不存在（倒

闭、撤销或者吊销）而不能向其主张债权；或公司与部分债务人无后续业务往来，

且通过各种渠道已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等因素，致使部分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难以收

回。为真实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上述应收帐款予以核销。同时，

公司董事会督促公司及有关部门要继续积极催讨上述应收账款，尽量减少公司损



失。该部分应收账款余额合计 65,431,301.04 元，其中已计提坏账准备

31,631,437.38 元,上述应收帐款核销后，将影响公司当期利润 33,799,863.66 元。 

五、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公司 2008 年度财务经营状况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确

认，全年实现净利润 38,206,911.55 元。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提取盈余公积 3,167,497.59 元，加上 2007 年末未分配利润 769,076,658.39

元，减去 2008 年分配的股利 37,827,200.00 元，加上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42,337,117.56 元, 2008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908,625,989.91 元；期末资本公积金

为 595,139,786.35 元。考虑到公司相继承接了云南——广东±800kV 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和向家坝——上海±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上述

合同都需要有较大额度的流动资金投入，需要公司通盘考虑，做好一定的资金储备。

为保证公司已签订的供货合同顺利实施并按时向客户交货，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本年度不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六、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北京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七、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预计 2009 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五届三十一次董

事会审议。公司 5名关联董事王纪年先生、尚衍国先生、王道麦先生、程利民先生

和檀国彪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 4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八、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与控股股东许继集团有限

公司续签的《关于销售业务协作的协议》。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五届三十一次董

事会审议。公司 5名关联董事王纪年先生、尚衍国先生、王道麦先生、程利民先生

和檀国彪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 4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九、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的议案》； 

依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 年修订）》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修改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中国证监会令[2008]57 号）要求，公司董事会

对《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作如下修订： 

1、将原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378,272,000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股本

总额 378,272,000 股，其中： 

国有法人持股 11,423. 2 万股  占股本总额的 30.20%； 

    法 人 持 股      743.2 万股  占股本总额的 1.96%； 

    社会公众持股  25,660.8 万股  占股本总额的 67.84%。 

现修订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 378,272,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人民币，均为普通股。 

2、将原第一百五十五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公司应采取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的方式分配股利。 

现修订为：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公司应采取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公司公开发行证券时，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最

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四）公司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时，应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五）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

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十、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

（http://www.cninfo.com.cn）。 

十一、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08 年社会责任报告》； 

公司《2008 年社会责任报告》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



（http://www.cninfo.com.cn）。 

上述一至九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

会的召集方式及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